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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选编
一、案例基本信息
涉案罪名： 
业务类别：律师刑事辩护/代理（选择）
办案单位：
结案时间： 
结案方式： 
律师姓名：
执业机构：xx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二、案例正文
【案例标题】
借款意思的表述不能推断为帮助挪用公款的意图
作者：xxx
（注：正文中不再出现作者姓名，可使用“作者”、“本人”、“笔者”等身份名词表达）
【案情简介】
2014年元月，xx市某企业因需要过桥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企业控制人孙某分别向几个亲朋好友表示企业愿意承担高额利息，请愿意出借的好友帮忙筹集。时任某财政所长的张某得知后，表示愿意帮忙。2014年2月，嫌疑人张某指示财务人员索某将公款300万元，通过其他公司账户，打入嫌疑人孙某所在企业账户。不久。该款通过多种方式，全部予以归还。2017年2月22日，xx市人民检察院指定xx县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本案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侦查的嫌疑人共计三人。主要嫌疑人张某系某财政所长，索某系财政所财务人员，借款企业的控制人孙某也被侦查机关认定为挪用公款教唆、帮助共犯。2017年6月1日，该案侦查终结。
依据xx县人民检察院2017年6月1日新检反贪移诉（2017）3号起诉意见书指控：嫌疑人孙某利用嫌疑人张某担任财政所长、嫌疑人索某担任会计的职务便利，将孟津县财政局拨付的工程款220万元和土地补偿款80万元，共计300万元借给企业进行营利活动使用。
2017年6月7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2017年6月13日，作者接受委托，为嫌疑人孙某提供刑事辩护服务。在详细阅卷和多次会见嫌疑人的基础上，作者又数次与承办人及负责公诉的检察官等当面就事实认定、证据适用以及准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2017年6月21日，作者向xx县检察院提交了专业审慎的法律意见书，辩护要点即：严格区分挪用公款罪与合法的民事借款行为，借款意思的表达不能推断为帮助挪用公款的意图。本案嫌疑人孙某合法借款的行为，不能推断认定为其构成张、索挪用公款的帮助共犯。新安县检察机关起诉意见书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不该讲孙某作犯罪处理。作者同时递交了撤销刑事立案释放当事人的请求书。
2017年9月7日，xx县人民检察院新检诉刑诉（2017）178号起诉书充分考虑和采纳了作者的辩护意见，撤回xx检反贪移诉（2017）3号起诉意见书对孙某挪用公款罪的指控，仅就被告人张某、索某挪用公款的事实，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辩护意见】 
本案中，嫌疑人（委托人）孙某没有和张某、索某共谋挪用公款，借款意思的表达不能推断为帮助挪用公款的意图其合法借款的民事行为，不能推断认定其构成张、索实施挪用公款行为的共犯。孙某作为企业一方，为企业资金周转向社会不特定亲朋，做出需要借款的意思表示，张某作为行政单位的财政负责人，有独立行政职权，其代表单位决定出借与否都不受孙某的控制，孙没有表示过要使用张某财政所的公款，企业收到款项时也没有发现是公款，孙某也没有与张某有过谋划挪用公款的时间和方法，且没有帮助或向张某提供过挪用公款所需材料等行为；对于张某、索某涉嫌肆意滥用公权故意挪用公款的行为，孙某客观上无法预料无法决定和否定款项来源，更不可能为挪用公款事前提供帮助行为，所以，不能认定孙某事前、事中有和张、索有高度一致的配合和帮助行为。因此，嫌疑人孙某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应做无罪处理。
综上，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期待检察机关明察秋毫，在提起公诉前，准确评价孙某所在企业民事性质的借款行为，对嫌疑人孙某不作犯罪处理，同时请求撤销刑事立案。让孙某真实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案件结果】
xx县人民检察院新检诉刑诉（2017）178号起诉书撤回xx检反贪移诉（2017）3号起诉意见书对孙某挪用公款的指控，仅就被告人张某、索某挪用公款的事实，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决定对孙某撤销刑事立案。
【司法文书】
xx县人民检察院新检诉刑诉（2017）178号起诉书等
【案件评析】
一、挪用公款的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该罪必须符合以下四个要件：1、犯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单位不会构成挪用公款犯罪。2、犯罪的主观方面：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其犯罪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至于行为人挪用公款的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营利，有的出于一时的困难，有的为了赞助他人，有的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成立。3、犯罪的客体：直接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违反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4、犯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二、挪用公款中，行为人“挪”的行为，必须有利用职权，侵犯国有资产管理的故意等特征，才有社会危害性。
挪用公款中，行为人必须必须有利用职权非法“挪”和非法“用”的行为。“挪”“用”的结果，必须和职权的行使，具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本案，行为人孙某“用”的行为也要求明知公款而故意使用。但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要求，本案行为人挪用行为发生时，行为要符合挪用公款犯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张某答应帮助时，曾经常以张某个人名义向他自己的朋友个人出借款项，这些事实恰恰证明孙某向多个亲朋好友等人表述企业需借款时，其表述的目的并非直接针对张某等人的职权。所以，孙某急需借款的意思表示不为犯罪教唆，不能评价为要求张某利用职权或企图挪用公款的意思表示。孙某的民事借款的行为与公款的经手、管理、决策、审批等职权明显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要认定孙某的意思表示有教唆、帮助张某挪用公款的犯罪意图，就必须证明孙某、张某、索某三人在为实现他们个人目的或谋取个人利益有事前通谋的事实。否则，自然人基于单一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如果与犯罪行为人之间没有形成犯罪行为的合意，在刑法上就不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共同挪用”。从证据材料来看，张某有挪用公款的个人意志，而孙某及企业，无论主观借款的意愿，还是客观使用借款的行为，均没有明知公款而希望他挪自用的犯罪动机和客观行为。
综上，xx县人民检察院最终没有再继续以挪用公款共犯指控孙某是正确的。
【结语及建议】
本案是一起法律监督部门自侦立案又撤销立案的典型案件，辩护人最终达到了委托人被无罪处理的辩护效果。本案在侦查期间，孙某自己有承认知晓从张某个人名义处借用的是公款的供述，从表面上看，孙某企业收到了来自财政所账户转来的款项，明显不可以推断出孙某明知使用的是公款，而该公款是张某利用职权便利出借的款项，似乎可以认定孙某有挪用公款的故意。作者查阅卷宗后，发现卷宗里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孙某是什么时间节点知道企业借用的是公款。在履行辩护职责与侦查人员沟通过程中，作者注意到，孙某直到企业归还300万元后，才知道自己所在的企业账户收到的款项是财政所账户打来的公款。是张某以个人名义处出借了公款。所以，孙某到案后的供述一直承认企业借用的是公款，但侦查机关忽略了孙某知晓其从张某处借用的是公款这一事实的时间节点。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个辩点，最终补强了辩护意见，有力的促成了孙某得到公正处理的结果。
建议刑事辩护人履行辩护工作中，在对罪名构成的要件烂熟于胸的基础上，娴熟运用刑事法律规定，秉承着“严谨、专业、细心”的理念寻找到决胜的辩点，充分维护好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真正的体现出应有的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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